附件1：
2016年十堰市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报名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毕业学校
	
	相

片



	体育准考证号
	
	

	联系人及电话
	
	

	拟报考学校
	

	报 考 项 目

	体育（具体到专项）
	美   术
	音    乐

	
	
	

	家长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生学校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盖章)

	注：考生在报考项目栏内，只能选择体育、音乐、美术三个项目中的一项报名；体育项目还必须选择到其中的一个专项（如篮球或100米跑等），多选无效。



附件2：

2016年十堰市第二中学招收体育竞技生报名登记表

编号：
	姓 名
	
	性别
	
	毕业学校
	

	体育准
考证号
	
	报考专项
	

	家庭
住址
	
	家长
姓名
	
	联系电话
	

	家长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毕业生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考生不填写、由学校测试时填写

	测评
内容
	测试成绩
	测评教师
签名
	得分

	100米
	一表
	
	最后成绩
	
	

	
	二表
	
	
	
	

	立定跳远
	
	
	

	实心球
	
	
	

	合计
得分
	
	
	


附件3：

2016年十堰市普通高中招收特长生报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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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6年十堰市普通高中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
测试细则及评分标准
一、100米、200米、400米跑

1、场地设备

①塑胶跑道标准田径场地测试。
②使用起跑器起跑，发令枪发令。口令：各就位-预备-鸣枪。

③采用人工计时。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考试分组（4人一组）分道进行，采用蹲踞式起跑。

②考生可穿钉鞋，亦可穿胶鞋或赤脚起跑。穿钉鞋必须使用塑胶跑道的专用鞋钉，否则不得进行测试。

③执行最新国家《田径规则》，对全组第1次起跑犯规的考生，取消犯规者本项考试资格，该项考试成绩计0分。考试中途退场者视为弃权，该项成绩计0分。

④考生必须按要求在胸前佩戴号码布，不戴或不按要求佩戴者不能参加测试。

⑤起跑后应严格按规定的道次跑到终点，不得抢道。起跑后变更道次跑到终点的，成绩无效。

二、800米、1500米
1、场地设备

①塑胶跑道标准田径场地，进行测试。
②站立式起跑，使用发令枪发令。口令：各就位-鸣枪。

③采用人工计时。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考试分组（1-16人一组）进行，采用站立式起跑。

②考生必须按要求在胸前佩戴号码布，不戴或不按要求佩戴者不能参加测试。

③采取站立式起跑，每位考生测试一次，考试中可以穿钉鞋，不能使用起跑器。

三、铅球

1、场地设备

①场地：在沙质场地进行测试。

②采用人工丈量记录成绩。

③铅球重量：男子5公斤、女子3公斤。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考生站立在铅球投掷圈内，从静止姿势开始，采用原地侧向或原地背向姿势推铅球均可，但不得做侧滑步或旋转动作，两脚不得移动或垫步动作。推铅球时，应将铅球置于锁骨窝处或颈部侧方，用单手由肩上推出。在推铅球过程中推球手不得降至肩下或肩轴线后方抛掷，不允许使用带子将两个或更多的手指捆在一起，不允许使用手套。铅球推出后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投掷圈外限制线前地面或抵趾板上平面。待铅球落地后可离开投掷圈，并必须从投掷圈限制线后半部退出场地。

②每人试推3次，以最好一次试推成绩为考试成绩。测量成绩时，通过投掷圈圆心，测量铅球着地后沿至投掷圈或抵趾板内沿的距离。测量最小单位为1厘米。

③每位考生仅有3次试推机会，3次试推（含犯规）完成后不得再测试。

四、跳远

1、场地设备

①场地器材：沙坑。
②采用人工丈量记录成绩。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动作规定：姿势不限。起跳时，起跳脚不得超过起跳板（区）的前沿，超过着重跳。

②每人试跳三次，登记最远一次的成绩，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起跳板前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

③犯规：A、超过规定时限完成试跳动作。B、在未做起跳的助跑中或在跳跃动作中，运动员身体任何部分触及起跳线以外的地面者。C、从起跳板两端之外，不论是起跳线的延长线前面或后面起跳者。但在起跳板后面起跳则有效。D、完成试跳后，向后出沙坑者。E、采用任何空翻姿势者。
五、三级跳远

1、场地设备

①场地器材：沙坑。
②采用人工丈量记录成绩。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每人试跳三次，登记最远一次的成绩
②动作规定：从起跳线起要三步入坑。单足跳时应用起跳腿落地，跨步跳时用另一条腿（摆动腿）落地，然后完成跳跃动作，跃入沙坑。
六、跳高

1、场地设备

场地器材：视考生跳高姿态方式决定。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跳高要求单足起跳，要跳过横杆且不能将其碰下支撑杆。起始高度由主裁判设定，跳高横杆每轮至少升高2厘米，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

②可以自己选择何时起跳或过杆。如果三次试跳同一高度失败就会被淘汰。

七、篮球

在标准篮球场地进行；测试采用手计时。

1、测试科目

①一分钟投篮30%；②助跑摸高20%；③半场往返运球上篮30%；④技战术20%

2、测试方法及要求

①一分钟投篮

方法：以篮球中心投影点为圆心，女生以5.5米为半径划一圆弧，男生以5.8米为半径划一圆弧，在此弧线外投篮，计一分钟自投自抢的中篮数目。

要求：

投篮必须在弧线外，不准踩线，踩线或他人协助投篮投中无效。

②助跑摸高

自选点助跑单手摸高，单脚或双脚起跳均可。

每人测两次，取最好成绩。

③半场往返运球上篮

测试者在中场三角弧内持球站立，启动开表。运球上篮，往返两次，第二个往返运球脚踩起点弧线停表。规定右手运球，右手上篮，然后右手运球到另一侧中场三角弧圈，返回时左手运球，左手上篮，左手运球至起点停表。运球上篮整个运动连续、连贯，运球上篮。必须投中，不中者必须补中。运动中不得带球走，出现一次扣2分。右手投篮不得用左手，左手投篮不得用右手，出现一次扣2分。每人测两次，取最好成绩。

④技战术:

分组对抗，综合评价

4、评分标准及权重见下表。

篮球评分标准及权重
	一分钟投篮（30%）
	助跑摸高（20%）
	半场往返运球上篮（30%）
	实战能力（20%）

	男子投中
	换算分值
	女子投中
	男子高度
	得分
	女子高度
	男子时间
	得分
	女子

时间
	男子时间
	得分
	女子时间
	综合评定

	9
	30
	9
	3.15
	20
	2.85
	30.
	30
	32.00
	33.10
	20.7
	35.10
	技术应用合理，战术意识强，心理品质稳定，作风顽强，遵守纪律20-17分

	8
	27
	8
	3.14
	19.8
	2.84
	30.10
	29.7
	32.10
	33.20
	20.4
	35.20
	

	7
	25.5
	7
	3.13
	19.6
	2.83
	30.20
	29.4
	32.20
	33.40
	20.1
	35.30
	

	6
	24
	6
	3.12
	19.4
	2.82
	30.30
	29.1
	32.30
	33.50
	19.8
	35.40
	

	5
	22.5
	5
	3.11
	19.2
	2.81
	30.40
	28.8
	32.40
	33.60
	19.5
	35.50
	

	4
	21
	4
	3.10
	19
	2.80
	30.50
	28.5
	32.50
	33.70
	19.2
	35.60
	

	3
	18
	3
	3.09
	18.8
	2.79
	30.60
	28.2
	32.60
	33.80
	18.9
	35.70
	

	2
	12
	2
	3.08
	18.6
	2.78
	30.70
	27.9
	32.70
	33.90
	18.6
	35.80
	

	1
	6
	1
	3.07
	18.4
	2.76
	30.80
	27.6
	32.80
	34.00
	18.3
	35.90
	

	
	
	
	3.06
	18.2
	2.75
	30.90
	27.3
	32.90
	34.10
	18
	36.00
	

	
	3.05
	18
	2.74
	31.00
	27
	33.00
	34.20
	17.7
	36.10
	

	
	3.04
	17.8
	2.73
	31.10
	26.7
	33.10
	34.30
	17.4
	36.20
	

	
	3.03
	17.6
	2.72
	31.20
	26.4
	33.20
	34.40
	17.1
	36.30
	技术应用，战术意识，心理品质，比赛作风，遵守纪律，尊重裁判16.8-12分

	
	3.02
	17.4
	2.71
	31.30
	26.1
	33.30
	34.50
	16.8
	36.70
	

	
	3.01
	17.2
	2.70
	31.40
	25.8
	33.40
	34.60
	16.5
	36.80
	

	
	3.00
	17
	2.69
	31.50
	25.5
	33.50
	34.70
	16.2
	36.90
	

	
	2.99
	16.8
	2.68
	31.60
	25.2
	33.60
	34.80
	15.9
	37.00
	

	
	2.98
	16.6
	2.67
	31.70
	24.9
	33.70
	34.90
	15.6
	37.10
	

	
	2.97
	16.4
	2.66
	31.80
	24.6
	33.80
	35.00
	15.3
	37.20
	

	
	2.96
	16.2
	2.65
	31.90
	24.3
	33.90
	35.10
	15
	37.30
	

	
	2.95
	16
	2.64
	32.00
	24
	34.00
	35.20
	14.7
	37.40
	

	
	2.94
	15.8
	
	32.10
	23.7
	34.10
	35.30
	14.4
	37.50
	

	
	
	
	
	32.20
	23.4
	34.20
	35.40
	14.1
	37.60
	

	
	
	
	
	32.30
	23.1
	34.30
	35.50
	13.8
	37.70
	

	
	
	
	
	32.40
	22.8
	34.40
	35.60
	13.5
	37.80
	

	
	
	
	
	32.50
	22.5
	34.50
	35.70
	13.2
	37.90
	能力较差，作风欠佳11.8-6分

	
	
	
	
	32.60
	22.2
	34.60
	35.80
	12.9
	38.00
	

	
	
	
	
	32.70
	21.9
	34.70
	35.90
	12.6
	38.10
	

	
	
	
	
	32.80
	21.6
	34.80
	36.00
	12.3
	38.20
	

	
	
	
	
	32.90
	21.3
	34.90
	36.10
	12
	38.30
	

	
	
	
	
	33.00
	21
	35.00
	
	
	
	


八、足球

1、考试内容及方法

①30米跑（占20％）

采取站立式起跑计时，每人二次机会。

②20米行进颠球（占20％）

单脚或双脚以及头、脚部均可颠球行走或移动。每移动一米为５分，20米为100分。每人三次机会，球不得掉地。人球同时过线为准。

③20米往返带球绕杆（占20％）

球动开表，人球过线停表。如图示，每人二次机会。不得漏杆。

[image: image1.png]



④模拟比赛（占10％）

1／2足球场，采取7：7比赛形式，观察队员运用技术的能力。比赛以足球规则为准。

2、考核评分标准

①30米跑

	分值
	100
	95
	90
	85
	80
	75
	70

	时间
	4″10
	4″20
	4″30
	4″40
	4″50
	4″60
	4″70

	分值
	65
	60
	55
	50
	45
	40
	35

	时间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5″40

	分值
	30
	25
	20
	15
	10
	5
	0

	时间
	5″50
	5″60
	5″70
	5″80
	5″90
	6″10
	6″20


②20米行进颠球

	分值（分）
	100
	95
	90
	85
	80
	75
	70

	距离（米）
	19
	18
	17
	16
	15
	14
	13

	分值（分）
	65
	60
	55
	50
	45
	40
	35

	距离（米）
	12
	11
	10
	9
	8
	7
	6

	分值（分）
	30
	25
	20
	15
	10
	5
	0

	距离（米）
	5
	4
	3
	2
	1
	
	


③20米带球绕杆：

	分值
	100
	95
	90
	85
	80
	75
	70

	时间
	18″
	18″5
	19″0
	19″5
	20″0
	20″5
	21″0

	分值
	65
	60
	55
	50
	45
	40
	35

	时间
	21″5
	22″0
	22″5
	22″5
	23″0
	23″5
	24″0

	分值
	30
	25
	20
	15
	10
	5
	0

	时间
	24″5
	25″0
	25″5
	26″0
	27″0
	27″5
	28″0


④模拟比赛评分

优  秀：100—85分  技术全面，配合意识好、有特点。

良  好： 84—75分  技术较好，战术意识一般、特点不突出。
及  格： 74—60分  技术一般、无特点。

不及格：60分以下   技术较差、无特点。

附件5：

2016年十堰市城区普通高中招收艺术特长生
测试细则及评分标准

一、美术（满分100分）

（一）考试内容

1、静物素描（100分）（权重0.5）。

考查考生对描绘对象的整体造型、比例、透视、结构、体积、空间、质感等方面的观察、认识、理解和表现能力。

2、静物色彩（100分）（权重0.5）。


考查考生对色彩的感知能力、认识能力、色彩关系和色调的把握能力以及色彩的表现能力。

（二）考试形式及评分标准

1、静物素描

⑴考试内容范围：石膏模型、静物。

⑵考试形式：写生、模拟写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表现规定内容）。

⑶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①素描纸（考场提供）

②限用铅笔或炭笔（考生自备）

③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⑷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⑸满分为100分。

其中：

构图　　　　　　　　　　15分

比例、透视与结构　　　　35分

素描造型能力　　　　　　25分

素描表现技法　　　　　　25分

2、静物色彩

⑴考试内容：色彩静物。

⑵考试形式：写生、模拟写生（根据提供的图片资料表现规定内容）。

⑶考试用具和材料要求：

①水粉纸或水彩纸（考场提供）

②限用水粉或水彩颜料（考生自备）

③画板或画夹及相关绘画用具（考生自备）

⑷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⑸满分为100分。

其中：

构图　　　　　　　　　　15分

色彩关系与色调　　　　　35分

色彩造型能力　　　　　　25分

色彩表现技法　　　　　　25分

二、音乐（满分100分）

（一）考试内容

1、乐器（钢琴或其他乐器）100分（权重0.4）

2、声乐（自选歌曲，通俗歌曲不纳入考试范围）100分（权重0.4）

3、视唱（C自然大调音阶20小节以内旋律）25分（权重0.1）。
4、练耳（单音、和声）25分（权重0.1）

（二）具体考试要求及评分标准
1、乐器（100分）

(1)钢琴或其他乐器选其一，以水平高的乐器为打分依据，除钢琴外的其他乐器要以音乐院校招生考试承认的乐器为准，高校不承认的乐器（如葫芦丝）不能参加考试和作为打分依据。

(2)考场提供钢琴和音乐播放设备，考生如需音乐伴奏或钢琴外的其他乐器一律自带，
评分标准

	评分等级
	评   分   标   准

	A、（80-95分）
	曲目难度高，完成完整，技术到位，音乐表现好，演奏方法正确。

	B、（70-80分）
	曲目难度中等，完成完整，技术较好，音乐表现较好，演奏方法正确

	C、（60-70分）
	曲目难度中下，完成尚可，技术尚可，音乐表现尚可，演奏方法基本正确

	D、（0-60分）
	曲目难度低，完成尚可或差、技术较差，音乐表现差，演奏方法有错误。


2、声乐（100分）

⑴考场提供钢琴伴奏和音乐播放设备。

⑵现场演唱，现场评分，取平均分。

评分标准

	评分等级
	评   分   标   准

	A、（80-95分）
	嗓音好，音乐表现好，歌唱有感情，演唱方法正确。歌曲完成好（包括音准、节奏、歌词和完整性）

	B、（70-80分）
	嗓音较好，音乐表现较好，歌唱方法正确、歌唱状态自然，歌曲完成较好（包括音准、节奏、歌词和完整性）

	C、（60-70分）
	嗓音尚可，音乐表现尚可，歌唱方法基本正确，歌唱状态较自然，歌曲完成尚可（包括音准、节奏、歌词和完整性）

	D、（0-60分）
	嗓音一般或较差，音乐表现差、歌唱方法有错误、性格过于内向影响音乐表现和以后的音乐学习，歌曲音准和节奏有错误。


3、视唱（25分）
(1)现场唱，现场评分，取平均分。如考生必考题没有能力唱好,视唱环节考试就不再继续考试，此项考试不得分。
(2)视唱分必考题和抽签题。

①必考题：C自然大调音阶，简谱或五线谱任选（满分15分）。 
②抽签题：20小节以内、含有四分八分和少量十六分音符的旋律，可有少量附点和切分节奏型（满分10分）。

评分标准
	评分

标准
	A、
	B、
	C、
	D、

	必考题(15分)
	音准、拍稳（10-15分）
	音准节奏少量错误（5-10分）
	音准节奏错误较多

（1-5分）
	音准节奏完全错误（0分）

	抽签题
(10分)
	音准、拍稳（8-10分）
	音准节奏少量错误（5--8）
	音准节奏错误较多

（1-5分）
	音准节奏完全错误（0分）


4、练耳（25分）

⑴现场模唱，现场评分，取平均分。难度根据考生情况由考官灵活决定，以考核出学生最佳水平为目标。考生如果唱不出单音，练耳环节考试就不再继续进行，此项不得分。
⑵考试方法为：考官现场在钢琴上弹奏（节奏也可以由考官演唱出），考生现场按照要求模唱或唱出唱名。

⑶考试内容

①单音模唱（3—5个单音左右，15分）。

②双音模唱（5个音程左右，10分）。
评分标准

	考试

内容
	单音模唱

(满分15分)
	双音模唱

（满分10）

	评分

方法
	根据考生表现酌情扣分，只模唱出音高扣5分。
	根据考生表现酌情扣分。


附件6：

2016年十堰市第二中学招收体育竞技生
测试细则及评分标准
一、100米

1、场地设备

①塑胶跑道标准田径场地测试。
②使用起跑器起跑，发令枪发令。口令：各就位-预备-鸣枪。

③采用人工计时。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考试分组（六人一组）分道进行，采用蹲踞式起跑。

②考生可穿钉鞋，亦可穿胶鞋或赤脚起跑。穿钉鞋必须使用塑胶跑道的专用鞋钉，否则不得进行测试。

③执行最新国家《田径规则》，对全组第1次起跑犯规的考生，取消犯规者本项考试资格，该项考试成绩计0分。考试中途退场者视为弃权，该项成绩计0分。

④起跑后应严格按规定的道次跑到终点，不得抢道。起跑后变更道次跑到终点的，成绩无效。

二、原地推实心球
1、场地设备

　　①场地：在沙质场地进行测试。

　②采用人工丈量记录成绩。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考生站立在投掷圈内，从静止姿势开始，采用原地侧向或原地背向姿势推均可，但不得做侧滑步或旋转动作，两脚不得移动或垫步动作。推实心球时，应将实心球置于锁骨窝处或颈部侧方，用单手由肩上推出。在推实心球过程中推球手不得降至肩下或肩轴线后方抛掷，不允许使用带子将两个或更多的手指捆在一起，不允许使用手套。实心球推出后身体任何部位不得触及投掷圈外限制线前地面或抵趾板上平面。待实心球落地后可离开投掷圈，并必须从投掷圈限制线后半部退出场地。

②每人试推3次，以最好一次试推成绩为考试成绩。测量成绩时，通过投掷圈圆心，测量实心球着地后沿至投掷圈或抵趾板内沿的距离。测量最小单位为1厘米。

③每位考生仅有3次试推机会，3次试推（含犯规）完成后不得再测试。

三、立定跳远

1、场地设备

①场地器材：沙坑。

②采用人工丈量记录成绩。

2、考试方法及注意事项

①动作规定：起跳时，起跳脚不得超过起跳板（区）的前沿，超过者重跳。

②每人试跳三次，登记最远一次的成绩，以米为单位，取两位小数．丈量起跳板前沿至最近着地点后沿的垂直距离。

③犯规：A、超过规定时限完成试跳动作。B、在未做起跳的助跑中或在跳跃动作中，运动员身体任何部分触及起跳线以外的地面者。C、从起跳板两端之外，不论是起跳线的延长线前面或后面起跳者。但在起跳板后面起跳则有效。D、在落地过程中触及落地区外地面，而区外触地点较区内最近触沙点离起跳线近者。F、完成试跳后，向后出沙坑者。G、采用任何空翻姿势者。

身体素质测试评分标准

	100米
	评分
标准
	立定跳远
	评分
标准
	实心球
	评分
标准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1.8
	14.6
	100
	2.70
	2.02
	100
	15
	10.0
	100

	11.9
	14.8
	95
	2.65
	2.00
	97
	14.7
	9.7
	97

	12.0
	15
	90
	2.60
	1.98
	94
	14.4
	9.4
	94

	12.2
	15.5
	85
	2.5
	1.96
	91
	14.1
	9.1
	91

	12.4
	16
	80
	2.50
	1.94
	88
	13.8
	8.8
	88

	12.6
	16.5
	75
	2.48
	1.92
	85
	13.5
	8.5
	85

	12.8
	17
	70
	2.46
	1.90
	82
	13.2
	8.2
	82

	13
	17.5
	65
	2.44
	1.88
	79
	12.9
	7.9
	79

	13.3
	18
	60
	2.42
	1.86
	76
	12.6
	7.6
	76

	13.6
	18.5
	55
	2.40
	1.84
	73
	12.3
	7.3
	73

	13.9
	19
	50
	2.38
	1.82
	70
	12.0
	7.0
	70

	14.2
	19.5
	45
	2.36
	1.80
	67
	11.7
	6.7
	67

	14.6
	20.5
	40
	2.34
	1.75
	64
	11.4
	6.4
	64

	15
	21
	35
	2.32
	1.70
	61
	11.1
	6.2
	61

	15.5
	21.5
	30
	2.30
	1.65
	58
	10.8
	6.0
	58

	16
	22
	25
	2.28
	1.60
	55
	10.5
	5.8
	55

	16.5
	22.5
	20
	2.26
	1.55
	52
	10.2
	5.6
	52

	17
	23
	15
	2.24
	1.50
	49
	9.9
	5.4
	49

	17.5
	23.5
	10
	2.22
	1.45
	46
	9.6
	5.2
	46

	18
	24
	5
	2.20
	1.40
	43
	9.3
	5.0
	43

	
	
	
	2.15
	1.35
	40
	9.0
	4.8
	40

	
	
	
	2.10
	1.30
	35
	8.7
	4.6
	37

	
	
	
	2.05
	1.25
	30
	8.4
	4.4
	34

	
	
	
	2.00
	1.20
	25
	8.1
	4.2
	31

	
	
	
	1.95
	
	20
	7.8
	4.0
	28

	
	
	
	1.90
	
	15
	7.5
	3.8
	25

	
	
	
	1.85
	
	10
	7.2
	3.6
	22

	
	
	
	1.80
	
	5
	6.9
	3.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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